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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保护文件 

版权所有归属于该标准的发布机构，除非有其他规定，否则未经许可，此发行物及其章节

不得以其他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再版或使用，包括电子版、影印版，或发布在互联网及

内部网络等。使用许可可与发布机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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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和 T/CAQP 015—2020 T/ESF 0001—2020 《“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美的生活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

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杭州九阳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浙江

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中家院（慈溪）电器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小鹰、王泽美、陆伟、李继超、宋洋、于经尧、亓新、王杉、张

兆明、苗帅、陈华方、高媛媛、郑宏儒、谢海兵。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EES 0014—2021 
T/CSTE 0234—2021 

 

 
3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家用电磁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磁灶“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仅适用于电磁灶或电气两用灶（电磁部分）的产品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在

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照使用本文件，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343.1-201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4-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用途便携式烹

饪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706.22-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

的特殊要求 

GB 4706.2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21456-2014  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128-2008  电磁灶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 4706.1-2005、GB 4706.14-2008、GB 4706.22-2008、GB 4706.29-2008、GB 21456-2014、

GB/T 23128-2008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产品应符合明示执行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4.1.2 近三年企业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4.1.3 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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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企业应根据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 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同时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其他相关领域管理体系； 

4.1.5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 

4.2 评价指标分类 

4.2.1 家用电磁灶“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4.2.2 基础指标包括 GB 4706.1-2005、GB 4706.14-2008、GB 4706.22-2008、GB 4706.29-2008、

GB/T 23128-2008 涉及的相关要求。 

4.2.3 核心指标包括热效率、待机状态功率及最大输入功率。 

4.2.4 核心指标分为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基准水平共三个等级，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

行榜中 5 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 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

排行榜中 3 星级水平。 

4.2.5 创新性指标为显示功率偏差、低温控制性能。显示功率偏差分成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

基准水平共三个等级，其中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的 5 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

企标排行榜中 4 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 星级水平；低温控制性能不划

分等级。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产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4.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家用电磁灶“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指标 

类型 

评价

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 

指标 

安全 

GB4706.1-2005 

GB4706.14-2008 

GB4706.22-2008 

GB4706.29-2008 

符合标准要求 

GB4706.1-2005; 

GB4706.14-2008; 

GB4706.22-2008; 

GB4706.29-2008 

性能 GB 23128-2008 
GB 23128-2008 

中 5.9 

电磁

兼容 
GB 4343.1-2018 

GB 4343.1-2018 

中 5、6 

2 
核心 

指标 

热效

率 
GB 21456-2014 

额定功率

大于
1200W 

87% 

额定功率

小于或等

于 1200W 

85% 

额定功

率大于
1200W 

85% 

额定功

率小于

或等于
1200W 

额定功率

大于
1200W 

83% 

额定功率

小于或等

于 1200W 

81% 

GB 21456-2014 

中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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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待机

状态

功率 

GB 21456-2014 0.9W 1W 2W 

GB 21456-2014 

中 4.2 

最大

输入

功率 

GB/T 

23128-2018 

负偏差

-8%或
-20W 

正偏差

+3%或
30W 

负偏差

-10%或
-40W 

正偏差

+5%或
60W 

+20% 

GB/T 

23128-2018 

中 5.5 

3 

创新

性指

标 

显示

功率

偏差 

附录 A ±7.5% 

附录 A 

±10% 附录 A 

低温

控制

性能 

附录 B 满足附录 B 判定 附录 B 

 

5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 2。达到三级要求及以

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家用电磁灶企业标准排行榜。达到

一级要求的企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可以直

接进入家用电磁灶的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2 指标评价要求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

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显示功率偏差达到先进

水平要求；具备低温控制

性能 

二级应同时满

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平均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显示功率偏差达到平均

水平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

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基准水平要求 

显示功率偏差达到基准

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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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显示功率偏差的测试方法 

A.1 技术要求 

带有功率显示的电磁灶按照表 1 显示功率偏差进行判定。 

A.2 试验的一般条件 

按照GB 4706.14-2008、GB 4706.22-2008、GB 4706.29-2008选用试验锅和负载。 

A.3 试验要求 

A.3.1 电磁灶调节至最大功率，当器具功率达到稳定状态时，记录 10min 的平均功率。 

A.3.2 记录平均功率除以显示功率，换算出显示功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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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低温控制性能的测试方法 

B.1 技术要求 

B.1.1 企业声明具有低温控制性能器具进行此试验； 

B.1.2 电磁灶较低功率输出控制性能，低温控制性能应满足 A.1.5 的要求，并按照 B.2 规

定方法测试； 

B.1.3 试验负载为浓度90%巧克力，试验油为葵花籽油； 

B.1.4 按照GB 4706.14-2008、GB 4706.22-2008、GB 4706.29-2008选用试验锅； 

B.1.5 1）评价标准一：0min-18min，油温＜53℃ 

•实际测试显示，如果18min之内温度大于53℃，巧克力会被烤焦。 

2）评价标准二：30min以后，油温≥40℃ 

•实际测试显示，超过30min的融化时间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以上两条评价标准有一条或两条不满足，则该设置被认为不适用于诸如巧克力融化的

应用。 

3）评价标准三：油温达到（50±0.5）℃后的（15±1）min内，油温应≤75℃。 

如果（50±0.5）℃始终无法达到，总的连续测试时间为45min。 

如果评价标准三无法满足，该设置被认为不适用于诸如巧克力融化的应用。 

B.2 试验要求 

B.2.1 在烹饪区上，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放置锅具。如果没有给出说明，则根据测量能耗所

规定的锅具尺寸要求进行放置。锅具放置在相应烹饪区域的中央，并按照表 3 添加油。 

表3 油量 

标准锅具底部直径（外侧）/ 

mm 

葵花籽油量 / g 巧克力/g 烹饪区域尺寸类别 / mm 

150±0.5 450±5 100±5 ≥130 且＜160 

180±0.5 650±5 120±5 ≥160 且＜190 

B.2.2 在烹饪区域或烹饪区按照制造商关于融化巧克力的说明进行加热。如果没有给出说

明，则将控制设置为尽可能最低的挡位。进行连续记录油中心温度，记录温度热电偶位于锅具

内部中心，底部上方 15mm 处。 

油不可搅拌，加热至： 

1） 如温度在≤30min 内达到（50±0.5）℃，则保持挡位不变继续加热 15min，。然后控制

关闭。 

2） 如在＞30min 且≤45min内达到（50±0.5）℃，则将其进一步加热并保持挡位不变，直

到总持续时间 45min。 

3）如在 45min 内未达到（50±0.5）℃，45min 后控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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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总测试时间不得超过45m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